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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5-050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证券代码：000786）已于2015年4月10日上午9:30开市起停牌。 经

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申请，公司于2015年6月

15日发布了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26)，并分别于2015年6月23日、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7日发布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2015-028、2015-029），于2015年7月13日发

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1）， 公司股票自

2015年7月13日起继续停牌。 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于2015年7月18日、2015年7月25

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8日、2015年8月15日、2015年8月22日、2015年8月29日、

2015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2015-033、

2015-034、2015-035、2015-036、2015-043、2015-045、2015-046）。 2015年9月12日，

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 2015年9

月19日、2015年9月26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

2015-049）。

本次停牌涉及拟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35%少数股权 （以下简

称“标的资产” ）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应履行的有关部门审批

程序尚未完成，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标的资产涉及的资产核查工作量较大，交易方案和细

节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

积极有序的推动重组各项工作，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在持续沟通、细化和完善中。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披露信息，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未尽事宜，加快工作进度，力争早日就交易事项达成一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9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000786� � � �公告编号：2015-051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27,355,7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08%� ；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10月13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证监许可[2014]902号）文件批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9家特定对象共发行131,840,796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

2014年9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575,150,000股增至706,990,796

股。

公司于 2015年6月11日实施了 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当时总股

本706,990,796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0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13,

060,447股增加至26,120,894股、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19,

272,095股增加至38,544,190股、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16,

787,313股增加至 33,574,626股、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19,836,

940股增加至39,673,880股、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13,090,

907股增加至26,181,814股、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13,080,845股

增加至26,161,690股、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13,068,121股增加至

26,136,242股、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由5,481,193股增加至10,962,

386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10月13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27,355,722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

19.7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08%；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冻结股份

数量

（股）

1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6,120,894 26,120,894 2.27% 1.85% 0

2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

平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

二期11号集合资金信托

26,124,626 26,124,626 2.27% 1.85% 0

（2）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419,564 12,419,564 1.08% 0.88% 0

3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574,626 33,574,626 2.92% 2.37% 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60号资产管理计

划

26,366,340 26,366,340 2.29% 1.86% 0

（2）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国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31,086 3,731,086 0.32% 0.26% 0

（3）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31,086 3,731,086 0.32% 0.26% 0

（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国贸

东方定增组合2号资产管理计

划

2,487,392 2,487,392 0.22% 0.18% 0

（5）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锐成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92,434 1,492,434 0.13% 0.11% 0

（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定增5号资产管理

计划

1,243,694 1,243,694 0.11% 0.09% 0

（7）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元普

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621,848 621,848 0.05% 0.04% 0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3,671,966 13,671,966 1.19% 0.97% 0

（2）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深

6,214,530 6,214,530 0.54% 0.44% 0

（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4,971,624 4,971,624 0.43% 0.35% 0

（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1,323,694 1,323,694 0.12% 0.09% 0

6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26,161,690 26,161,690 2.27% 1.85% 0

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136,242 26,136,242 2.27% 1.85% 0

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3,676,410 3,676,410 0.32% 0.26% 0

（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3,342,190 3,342,190 0.29% 0.24% 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金牛创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9,536 2,339,536 0.20% 0.17% 0

（4）

中国银行－国泰金鹏蓝筹价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062 401,062 0.03% 0.03% 0

（5）

中国银行－国泰沪深3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01,062 401,062 0.03% 0.03% 0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401,062 401,062 0.03% 0.03% 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532 200,532 0.02% 0.01% 0

（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200,532 200,532 0.02% 0.01% 0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6,325,870 2.57% 0 36,325,870 2.57%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27,355,722 16.08% -227,355,722 0 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263,681,592 18.65% -227,355,722 36,325,870 2.57%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人民币普通股

1,150,300,

000

81.35% 227,355,722 1,377,655,722 97.43%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1,150,300,

000

81.35% 227,355,722 1,377,655,722 97.43%

三、股份总数

1,413,981,

592

100.00% 0 1,413,981,592 100.00%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平安大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时均做出承诺：“我公司认购之北新建材非公开发行股份，自

北新建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同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限售期锁定。 ”

在限售期限内，上述发行对象均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未转让其限售股份。

五、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亦不存在对该

等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解除限售申请表；

2、公司股权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9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 � � � � � � �公告编码：2015-04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国际” ）六届十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已于2015年9月28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2015年

10月9日上午9：00-下午4：00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名，实

际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董事审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对外

投资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 � � � � �公告编号：2015-043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公司拟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公司（暂定名）

● 投资金额和比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

公司注册资本250万比尔（目前埃塞当地货币比尔和美元的汇率为20.5：1，约合人民币

77.41万元），北方国际出资200万比尔（约合人民币61.93万元），持有其80%的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拓展国际工程市场，执行埃塞俄比亚相关项目，并顺应埃塞法律对于外国企业参与

埃塞经营活动，需要在当地注册的法律规定，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

国际”或“公司” ）拟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

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

本250万比尔，其中公司投资80%，即200万比尔。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9日，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北

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公司》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联营体公司注册成立及有权部门审批事宜。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三道湾路100号

（三）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四）法定代表人：阎智

（五）注册资本：10000�万

（六）主营业务：压力管道设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资格甲级，测绘甲级，水土保持监测资质乙级，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城乡规划

编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对外工程承包，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技术评估，节能评估，自理报检（以上行业按资质证书范围、期限经营）上述工程的配套工

程设计；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派遣；销售：电

力设备及其材料；房屋租赁，车辆租赁

（七）股权结构：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与北方国际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北方国

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公司（暂定名）。 其基本情况如

下：

1.注册名称：

中文名称：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公司（暂定

名，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

英文名称：Joint� Venture� Of� Norinc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td.� &�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Xinjiang� Electric� Power�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暂定名，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250万比尔（目前埃塞当地货币比尔和美元的汇率为20.5：1）;

3.股权结构及出资金额：北方国际出资200万比尔，持有联营体公司80%的股权，中国

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出资50万比尔，持有联营体公司20%的股权；

双方均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注册地：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

5.公司法人代表：李付栋；

6.经营范围：履行公司在埃塞相关合同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公司埃塞当地币款项收支

平台，承担项目涉及埃塞当地零星设备及服务采购，缴纳当地税费；

7、经营期限：5年（暂定）。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联营体公司注册成立及有权部门审批事宜。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于2015年

10月8日签订了《合资协议》。 根据《合资协议》的规定，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依照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法律，采取资本

占股方式成立联营体公司。 北方国际出资200万比尔，持有联营体公司80%的股权，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出资50万比尔，持有联营体公司20%的股权。 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1、股东责任：合资公司股东对各自持股范围负有责任。

2、利润分配：合资公司净利润将依据贡献比例分配给股东。

3、总经理由股东大会任命或解聘，其任期由股东大会决定。

4、合资公司应设有内部审计员。 股东大会有权任命外部审计员，其权利、义务和责任

应根据埃塞俄比亚商业法令和合资公司章程决定。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拓展国际工程市场，执行埃塞俄比亚相关项目，并顺应埃塞法律对

于外国企业参与埃塞经营活动，需要在当地注册的法律规定。

2、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

自有资金。

3、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1）汇率风险

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埃塞俄比亚当地币的贬值，在埃塞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

汇率风险，北方国际将采取如下措施应对：a)�尽量将埃塞俄比亚当地币的支付提前，减少

贬值幅度；b)通过分包合同转移风险，固定收付款币种和比例。

（2）安全风险

埃塞当地自然条件较复杂，在当地投资公司实施项目存在一定风险，北方国际采取如

下措施应对：a）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责任到人；b）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管理

办法和措施；c）加强安全教育。

4、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联营体公

司（暂定名），是公司开展国际工程业务，执行相关项目的需要，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

极影响，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5-09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苏崇德、杨文辉、余名珩、曹建

新、王平、陈永刚、陆丽珍、陆爱国、曹云、沈志锋、张远霞、陈瑶、李冯刚、顾新华、沈亢、罗毅

博、邱伟新、陈爱芳、金晨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向上海晓奥堃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田永鑫、马慧仙、杨斌、王正

锋、乐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49%

股权， 同时拟以询价的方式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000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5,000万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

交易价格的100%。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9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预案披露以来，公司、交易各方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加紧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的各项后续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已初步完成了本次重组

涉及的标的公司的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标的公司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报告

已完成初稿；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正在编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

申报材料。 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立即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事项并披露相关文件。 待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二、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披露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 以及第九节“本次交易的报

批事项和相关风险提示” 已详细说明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

审批手续，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

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工作进展公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 � �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0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5年10月8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ecp.sgcc.com.cn/)�

在“全部公告” 中发布了《国家电网公司2015年配网线路材料协议库存（新增

批次）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1” ）、 《国家电网

公司蒙东电网2015年配网线路材料协议库存（新增批次）招标推荐的中标候

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2” ）、 《国家电网公司山西电网2015年配网材

料协议库存（新增批次）招标采购中标候选人名单公示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

示》（以下简称“公示3” ）《 国家电网公司湖北电网2015年配网线路材料协

议库存（新增批次）(1515AH批次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

示4” ），公示期均为3天。

一、中标情况概述

公示1中公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

司” ）为分标1kV架空绝缘导线-1包8和分标1kV架空绝缘导线-2包9的推荐

的中标候选人，中标物资分别为架空绝缘导线4807.79千米和3883.22千米，总

价值4141.732095万元（肆仟壹佰肆拾壹万柒仟叁佰贰拾元玖角伍分）。

公示2中公示公司为包26和包38的推荐的中标候选人， 中标物资分别为

钢芯铝绞线302.12吨和架空绝缘导线487.63千米，总价值760.273598万元（柒

佰陆拾万贰仟柒佰叁拾伍元玖角捌分）。

公示3中公示公司为10kV钢芯铝绞线包4的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标物资

为钢芯铝绞线354.6吨，总价值443.24982万元（肆佰肆拾叁万贰仟肆佰玖拾捌

元贰角整）。

公示4中公示公司为分标GWXY-HB-15AH-JKX-1kV-1kV架空绝缘

导线包2的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标物资为架空绝缘导线3217.83千米，总价值

1599.097412万元（壹仟伍佰玖拾玖万零玖佰柒拾肆元壹角贰分）。

上述公示中中标物资总价值共计人民币6944.352925万元， 约占公司

2014年度营业收入的9.59%。

二、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上述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招标人为国家电网公

司，项目单位分别为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山西省电

力公司和湖北省电力公司，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公示1：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33496.html

公示2：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33517.html

公示3：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33466.html

公示4：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3/33438.html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9日，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

注册资金2,000亿元。

2、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规划、投资、建设

和运行经营山东电网为核心业务。

3、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

业务，负责内蒙古东部赤峰、通辽、兴安、呼伦贝尔四盟市电网的规划建设、运

营管理、调度交易等工作。

4、山西省电力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电网规划、建设、运

行管理及电力调度、经营等为主营业务，承担着向京津唐、河北、江苏、湖北、山

东等地外送电力的重要任务。

5、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电网建设、管理

和运营为核心业务。

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为公司的主要客户，2014年度，公司与国家电

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发生交易产生的销售额为16,490.99万元,占公司年度销

售总额比例为20.65%。 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后， 其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2015年或及以后年度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五、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本公司获得以上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付

款方式及其他重要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5-107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15年

9月份产品销量及服务业务开展情况的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本公司2015年9月份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2015年

9月份

2014年

9月份

增减（%）

2015年

1-9月份

2014年

1-9月份

增减（%）

多媒体

电子

LCD电视

(包括商用显示器)

2,043,686 1,712,290 19.35% 12,799,897 12,364,118 3.52%

其中：智能网络电视 1,075,496 617,608 74.14% 5,025,602 3,525,954 42.53%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7,441,205 6,778,728 9.77% 57,723,539 48,609,791 18.75%

其中：智能手机 4,242,332 4,097,035 3.55% 33,403,099 25,932,262 28.81%

家电集团

空调 220,707 272,486 -19.00% 4,198,435 4,329,288 -3.02%

冰箱 60,754 35,525 71.02% 1,086,320 960,185 13.14%

洗衣机 171,113 161,715 5.81% 944,295 960,655 -1.70%

华星光电

液晶玻璃基板投片量

（2200mm*2500

mm）

177,800 134,008 32.68% 1,326,141 1,179,167 12.46%

TCL集团本月LCD电视产品销量为204.4万台， 同比增长19.4%。 其中，

TCL多媒体LCD电视本月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106.8万台和90.8万

台。 本月智能网络电视销量同比增长74.1%，国内智能网络电视销量为72.9万

台，占TCL多媒体LCD电视在国内市场销量的68.3%。

TCL通讯本月手机及其它产品销量合计744.1万台，同比增长9.77%。 国

内及国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88.6万台和655.5万台。 其中，智能手机本月销量

同比增长3.55%，占TCL通讯手机及其它产品总销量的57.0%。

家电集团本月冰箱、洗衣机产品销量同比分别增长71.0%、5.81%，空调产

品销量同比下降19.0%。

华星光电t2产线已投产，华星光电本月液晶玻璃基板投片量为17.8万片

（t1产线与t2产线合计投片量），同比增长32.7%。 华星光电本月液晶电视面

板及模组产品的销售面积折算后约为液晶玻璃基板18.7万片注，同比增长

39.8%。 华星光电本月 55英寸产品销量为45.6万片，同比增长187.0%。

二、本公司2015年9月份服务业务开展情况（未经审计）如下：

服务平台 服务类型

2015年

9月份

2014年

9月份

同比增减

（%）

环比增减

（%）

智能网络电

视运营平台

智能网络电视激活用户数（期末累计数） 10,593,458 6,041,181 75.35% 5.41%

智能网络电视日均活跃用户数 3,964,692 2,000,923 98.14% 5.10%

游戏应用用户规模 3,265,481 165,286 1875.65% 8.97%

移动互联网

应用平台

累计激活用户数 18,110,164 4,632,191 290.96% 10.20%

月活跃用户数（MAU） 7,270,033 2,186,689 232.47% 7.40%

应用累计下载量 166,579,169 40,046,506 315.96% 12.49%

本月，通过公司智能网络电视终端运营的激活用户注新增54.4万，累计激

活用户已达1,059.3万，本月日均活跃用户数注为396.5万。 同时，公司通过欢

网运营的智能网络电视终端累计激活用户已达1,714.8万， 日均活跃用户数

615.5万。 游戏应用用户规模为326.5万。 全球播累计激活用户于9月21日突破

300万。

本月，公司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累计激活用户数达到1,811.0万，环比增

长10.2%， 月活跃用户为727.0万， 应用累计下载量16,657.9万， 环比增长

12.5%。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5-108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期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方案于2015年7月1日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

7月24日公司公告了《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的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15,6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127%，成交的最高价为4.87元/股，最低价为3.87元/股，支付总金额

为69,990,822.25元（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

即到2016年1月16日止。 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5-048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至9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10月

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10

月8日15:00至10月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公司四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益胜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74,330,8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6756%。

2、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计0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000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7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750,

4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41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330,821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姜瑞明、郑超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517�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5-072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10月9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15:00-2015年10月9日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公司15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513号）。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董事长王久芳先生委托董事王丛玮先生主持现场会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人， 代表公司股份2,471,808,79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63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公司股

份2,471,652,4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629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人，代表公司股份156,3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持股5%以下的股东）共7人，代表公司股份156,3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9%。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章程修正案》

同意股份2,471,787,39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9991%； 反对股份

21,400股；弃权股份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份134,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086%；反对股

份21,400股；弃权股份0股。

2、审议通过《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股份2,471,787,39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9991%； 反对股份

21,400股；弃权股份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份134,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086%；反对股

份21,400股；弃权股份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见证，见证律师陈农、肖玥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5-L100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2015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L9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要求，公司将

补充说明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出席情况及其对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补充更正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原披露内容为：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49,513,7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6.602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49,05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4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463,700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 ”

现补充更正为：

“2、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总体情况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49,513,7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6.602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49,050,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4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463,700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463,7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6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463,7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18％。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原披露内容为：

“① 表决情况：

同意49,0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0635％；反对4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9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9,0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063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网络投票表决

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4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9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现补充更正为：

“① 表决情况：

同意49,0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0635％；反对4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9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9,0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063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网络投票表决

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46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93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反对46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就以上补充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

敬请谅解。

修订后的《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九日


